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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工改办〔2023〕3 号

关于分阶段办理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，

市各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优化营

商环境，加快工程建设项目落地开工，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

展，根据《关于做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深化工作的

通知》（苏工改办〔2021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对房屋建筑

工程施工许可证试行分阶段办理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无锡市范围内实施的新建房屋建筑工程。

二、实施阶段

建设单位确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后，可根据工程项目实际

情况自主选择下列一种情形，分阶段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
1.分三阶段：建设单位可自主选择按“桩基础工程”“主

体工程”“装饰装修工程”三个阶段分别申请办理施工许可

证。

2.分两阶段：建设单位可将三阶段的前两个阶段—“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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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工程”和“主体工程”合并为“基础及主体工程”，即

按“基础及主体工程”“装饰装修工程”两个阶段分别申请

办理施工许可证；或将三阶段的后两个阶段—“主体工程”

和“装饰装修工程”合并为“主体及装饰装修工程”，即按

“桩基础工程”“主体及装饰装修工程”两个阶段分别申请

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
3.不分阶段：建设单位直接申办工程整体的建筑工程施

工许可证。

三、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应具备的条件

（一）申请办理“桩基础工程”阶段施工许可证，需满

足以下条件：

1.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手续的，具有不动产权证书、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、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或建设

用地规划许可证中的任一文件作为用地批准手续；

2.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；

3.已取得“桩基础工程”的施工图技术审查合格意见，

并作出自行承担规划调整和设计方案变更风险的承诺（加盖

建设单位公章和设计单位注册师专用章）；

4.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承诺书；

5.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承诺书；

6.施工总承包合同；

7.中标通知书；

8.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；

9.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以及项目负责人签

署的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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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请办理“主体工程”阶段施工许可证，除满足

上述条件外，需取得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。

（三）申请办理“装饰装修工程”阶段施工许可证，除

满足上述条件外，需取得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

查合格书。

（四）不分阶段办理：直接申办工程整体的施工许可证，

需满足上述全部条件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1.分阶段进行施工图审查的，建设单位应委托同一家施

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，并配合提供各阶段审查所需要的施

工图设计文件。施工图审查机构对受委托的建设工程施工图

设计文件审查质量负责。

2.桩基础工程完工后，如无法及时申请下一阶段的施工

许可证，建设单位应当履行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，不得进

入下一阶段施工。

3.“桩基础工程”和“主体工程”分阶段申领施工许可

证的，工程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等各方责任

主体前后阶段应保持一致，各方责任主体应保证工程质量安

全和使用功能。

4.分阶段施工许可中的“合同工期”是指合同约定的该

阶段施工工期，必要时需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书面补充予以

明确。

5.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，

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，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

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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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各级行政审批部门按分阶段办理完成施工许可证后，

要将办理结果同步推送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；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

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等违法违规

行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无锡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无锡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9 月 5 日

无锡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5 日印发


